金沙县2012年招聘乡级人口计生
特岗工作人员选岗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加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确保“双降”目标实现的实施意见》（毕党发[2012]4号文件）及《毕节市招聘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指导意见》（毕人社通[2012]24号）精神。根据《金沙县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招聘实施细则》，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设岗原则

根据《毕节市招聘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指导意见》（毕人社通[2012]24号）和《金沙县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招聘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招聘按“三定”（定乡、定村、定岗）的原则统一设岗， 5000人以下的村（社区）设一个岗位，5000人以上（含5000人）的村（社区）设两个岗位，各乡镇设计生办工作人员（含协会专职人员）岗位和信息化管理岗位。乡镇计生办已有定岗位人员的，不再重新设岗。
二、岗位设置

本次290个岗位计划招聘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322名，其中乡级计生办工作人员（含协会专职人员）岗位计划招聘31名，乡级计生信息化管理岗位计划招聘45名、村级岗位计划招聘246名。
岗位设置具体情况详见二号公告附件《金沙县2012年招聘乡级人口计生特岗工作人员选岗说明书》。
三、选岗程序
（一）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在所报考乡镇的招聘岗位内选岗。选岗工作由县人口计生局和招聘乡镇组织实施。

（二）在选岗工作中：

1.计算机专业的选岗人员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优先选聘所报考乡镇的信息化管理岗位；如某一乡镇没有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选岗人员报考的，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对报考本乡镇的所有选岗人员进行计算机操作能力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择优聘入信息化管理岗位。
2.太平、岚头、后山、长坝、官田、新化、安洛、高坪、化觉9个乡镇的选岗人员中，医学专业毕业的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优先选聘所报考乡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含协会专职人员）岗位。
3.计算机专业毕业未选聘到信息化管理岗位的选岗人员、上述9个乡镇医学专业毕业未选聘到计生办工作人员（含协会专职人员）岗位的选岗人员以及其它选岗人员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选岗，如考试总成绩出现并列的，抽签决定选岗顺序。
（三）如选岗人员放弃选岗的，取消聘用资格，从报考相应乡镇参加面试的应聘人员中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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